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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0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吉林省吉林市高新区深圳街99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6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71,190,28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8.240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年度股东会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于胜东先生主

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5人，出席5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于馥铭出席了本次年度股东会；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年度股东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审议《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4,377,820 97.4879 6,601,976 2.4344 210,490 0.0777

2、议案名称：审议《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3,545,620 97.1810 6,826,176 2.5171 818,490 0.3019

3、议案名称：审议《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2,472,920 96.7855 8,285,276 3.0551 432,090 0.1594

4、议案名称：审议《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4,553,120 97.5525 6,191,776 2.2831 445,390 0.1644

5、议案名称：审议《公司2025年度银行授信额度的提案，并授权公司董事长在额度内签署有关贷款协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3,656,853 97.2220 6,924,643 2.5534 608,790 0.2246

6、议案名称：审议《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2,788,953 96.9020 7,757,043 2.8603 644,290 0.2377

7、议案名称：审议《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1,456,434 96.4106 8,560,962 3.1568 1,172,890 0.4326

8、议案名称：审议《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3,150,920 97.0355 7,217,776 2.6615 821,590 0.3030

9、议案名称：审议《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及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授权安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4,383,589 97.4900 6,453,107 2.3795 353,590 0.1305

10、议案名称：审议《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4,480,970 97.5259 6,221,826 2.2942 487,490 0.1799

11、议案名称：审议《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5年度委托理财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3,368,020 97.1155 7,469,976 2.7545 352,290 0.1300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

普通股股东

214,326,65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5%

普通股股东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

普通股股东

50,056,933 88.0297 6,453,107 11.3483 353,590 0.6220

其中:市值50

万 以下普 通

股股东

5,503,447 75.2277 1,645,477 22.4923 166,790 2.2800

市值 50万以

上 普通股 股

东

44,553,486 89.9199 4,807,630 9.7029 186,800 0.3772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6

《吉林华微电子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为控股

子公司提供担保》的

议案

48,462,297 85.2254

7,757,

043

13.6414 644,290 1.1332

7

《吉林华微电子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董事、监

事 、 高级 管 理 人 员

2024年度薪酬》 的议

案

47,129,778 82.8821

8,560,

962

15.0552

1,172,

890

2.0627

9

《吉林华微电子股份

有限公司2024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及2025年

中期利润分配授权安

排》的议案

50,056,933 88.0297

6,453,

107

11.3483 353,590 0.6220

10

《吉林华微电子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2025年

度日常关 联 交 易 预

计》的议案

50,154,314 88.2010

6,221,

826

10.9416 487,490 0.8574

11

《吉林华微电子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2025年

度委托理财计划》的

议案

49,041,364 86.2438

7,469,

976

13.1366 352,290 0.6196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均已获得出席股东会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功承瀛泰（长春）律师事务所

律师：段军、张舒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法律意见书

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

关于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1号国贸大厦A座10层

电话：010-57068585� � �传真：010-6518� 5057

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

关于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金证法意[2025]字0520第0452号

致：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接受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阿阿胶” 或“公司” ）的聘

请，指派本所律师出席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并对会议的相关事项出具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

则》（以下简称“《股东会规则》” ）、《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

行）》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以及《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对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重要事项进行核验，出具

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声明：

1.本所律师仅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的合

法性发表意见， 不对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内容及该等议案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发表意

见；

2.本所律师已经按照《股东会规则》的要求，对本次股东大会所涉及的相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和验证，所发表的结论性

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3.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公告材料，随其他需公告的文件一同披露。

4.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为本次股东大会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书面同意，不得用作其他任何目的。

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发表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召开。 公司于2025年4月28日在巨潮资讯网及公司指定媒体上

公告了 《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5-28）（以下简称 “《会议通

知》” ）。 《会议通知》已列明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方式、召开时间、地点、网络投票事宜、会议审议事项、出席对象、会议登

记方法等相关事项。

（一）会议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

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对议案行使表决权。

（二）现场会议召开时间、地点

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于2025年5月20日上午9:30在山东省东阿县阿胶街78号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召

开。

（三）网络投票时间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

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9:15-15:00。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

（一）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

根据《会议通知》，有权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为截至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13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股东可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

不必是公司股东。 其中，不包含优先股股东，不包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共710人，代表股份数为301,613,81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9464%。

其中，现场出席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共55人，代表股份数为217,672,87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8809%；通过网络

投票系统进行投票表决的股东共计655人，代表股份数为83,940,94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0655%。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及授权代表共计708人， 代表股份数为84,617,476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1708%。其中，现场出席的中小股东及授权代表共53人，代表股份数为676,53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53%；

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表决的中小股东共计655人， 代表股份数为83,940,941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0655%。

经审查，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具有相应资格，股东持有相关持股证明，授权代表持有授权委托书。通过网络投

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由网络投票系统提供机构验证其身份。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发生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重复投票

的情况。 除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外，公司现任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本所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本所律师认为，在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前提下，本次股东大

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提案

根据《会议通知》，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为：

议案1：《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议案2：《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议案3：《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议案4：《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及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议案5：《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议案6：《关于预计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的议案》；

议案7：《关于投资金融理财产品的议案》；

议案8：《关于2025年度工资总额预算的议案》；

议案9：《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议案10：《关于2025年中期分红安排的议案》；

议案11：《关于补选于晓辉女士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12：《关于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二次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

议案13：《关于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二次修订稿）的议案》；

议案14：《关于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管理办法（修订稿）的议案》；

议案15：《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上述议案中，议案6为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议案12、13、14、15为特别决议事项，须经出席股东大会股

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拟作为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股东及

与激励对象存在关联关系的股东，应当回避表决，同时不接受其他股东委托投票。上述全部提案，将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并披露。 公司独立董事将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进行述职。

经审查，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与《会议通知》中列明的事项相符，没有股东提出超出上述事项以外的新提案，未出

现对议案内容进行变更的情形。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进行。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以记名投票方式对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进行了表决，公司按照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进行了监票、验票和计票。

2.网络投票表决结束后，根据网络投票系统提供的网络投票结果，公司将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结果进行了合并统

计，本次股东大会的最终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1：《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同意301,443,50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9.9435%；反对106,529股，弃权63,775股。 其中，中

小股东同意84,447,17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9.7987%；反对106,529股，弃权63,775股。

议案2：《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301,443,10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9.9434%；反对106,529股，弃权64,175股。 其中，中

小股东同意84,446,77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9.7983%；反对106,529股，弃权64,175股。

议案3：《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301,441,00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9.9427%；反对108,629股，弃权64,175股。 其中，中

小股东同意84,444,67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9.7958%；反对108,629股，弃权64,175股。

议案4：《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及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同意299,794,73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9.3969%；反对1,039,329股，弃权779,749股。 其中，

中小股东同意82,798,39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7.8502%；反对1,039,329股，弃权779,749

股。

议案5：《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同意301,485,10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9.9573%；反对71,129股，弃权57,575股。 其中，中小

股东同意84,488,77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9.8479%；反对71,129股，弃权57,575股。

议案6：《关于预计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的议案》

同意84,408,12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9.7526%；反对174,280股，弃权35,075股。 其中，中小

股东同意84,408,12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9.7526%；反对174,280股，弃权35,075股。

议案7：《关于投资金融理财产品的议案》

同意281,432,64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3.3089%；反对20,141,978股，弃权39,194股。 其中，

中小股东同意64,436,30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76.1501%；反对20,141,978股，弃权39,194

股。

议案8：《关于2025年度工资总额预算的议案》

同意300,674,88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9.6887%；反对123,580股，弃权815,349股。 其中，中

小股东同意83,678,54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8.8904%；反对123,580股，弃权815,349股。

议案9：《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298,497,06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8.9666%；反对1,046,828股，弃权2,069,925股。 其

中，中小股东同意81,500,72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6.3167%；反对1,046,828股，弃权2,069,

925股。

议案10：《关于2025年中期分红安排的议案》

同意301,495,95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9.9609%；反对97,780股，弃权20,075股。 其中，中小

股东同意84,499,62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9.8607%；反对97,780股，弃权20,075股。

议案11：《关于补选于晓辉女士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299,468,94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9.2889%；反对2,070,292股，弃权74,575股。其中，中

小股东同意82,472,60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7.4652%；反对2,070,292股，弃权74,575股。

议案12：《关于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二次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

同意294,785,78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7.7362%；反对6,759,654股，弃权68,375股。其中，中

小股东同意77,789,44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1.9307%；反对6,759,654股，弃权68,375股。

议案13：《关于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二次修订稿）的议案》

同意294,783,28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7.7353%；反对6,762,154股，弃权68,375股。其中，中

小股东同意77,786,94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1.9278%；反对6,762,154股，弃权68,375股。

议案14：《关于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管理办法（修订稿）的议案》

同意294,784,28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7.7357%；反对6,762,154股，弃权67,375股。其中，中

小股东同意77,787,94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1.9289%；反对6,762,154股，弃权67,375股。

议案15：《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同意294,782,88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7.7352%；反对6,769,354股，弃权61,575股。其中，中

小股东同意77,786,54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1.9273%；反对6,769,354股，弃权61,575股。

经审查，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全部议案。 另外，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进行了述职。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的要求，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

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两份，经本所律师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

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盖章）

负责人： 经办律师：

杨晨： 项颂雨：

侯玉振：

2025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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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

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

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12月31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议案，并于2024年1月3日作出首次公开披露。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一一

业务办理》（以下简称《自律监管指南》）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公司通过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查询了本次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在本次激励计划草

案公开披露前6个月内（即 2023年7月2日至 2024年1月2日，以下简称“自查期间” ）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如下：

一、核查的范围与程序

1.核查对象为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和激励对象（以下简称“核查对象” ）。

2.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均填报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3.公司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就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进行了查询确认，并由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出具了《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和《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二、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本公司股票的情况说明

根据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及《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在自查

期间有25名核查对象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以上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进行公司股票交易系基于其对二级市场交易情

况的自行判断而进行的操作，在买卖公司股票前其并未知悉本激励计划的具体信息，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

情形。

三、核查结论

综上所述，经自查，公司在策划本激励计划事项过程中，严格按照《管理办法》、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制度》《内

幕信息知情人管理制度》及相关公司内部保密制度，限定参与策划讨论的人员范围，对接触到内幕信息的相关公司人员及

中介机构及时进行了登记，并采取相应保密措施。在激励计划草案公开披露前6个月内，未发现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利

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买卖的行为或者泄露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的情形。

四、备查文件

1.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

2.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特此公告。

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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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0日上午9:30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三）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上午9:15一9:25、9:30一11:30，下

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四）召开方式：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五）会议的召集与主持情况：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程杰先生主持。

（六）会议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七）会议出席情况：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计710人，代表股份301,613,813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46.9464%。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55人，代表股份217,672,87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880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655人，代表股份83,940,94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0655％。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708人，代表股份84,617,47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170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53人，代表股份676,53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53％。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655人，代表股份83,940,94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0655％。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律师出席或列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表决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二）表决结果

1．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01,443,5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35％；反对106,5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3％；弃权63,77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21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4,447,1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87％；反对106,529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59％；弃权63,77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54％。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2．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01,443,1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34％；反对106,5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3％；弃权64,17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21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4,446,7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83％；反对106,529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59％；弃权64,17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58％。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3．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01,441,0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27％；反对108,6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60％；弃权64,17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21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4,444,6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58％；反对108,629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84％；弃权64,17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58％。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4．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及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99,794,7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969％；反对1,039,3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46％；弃权779,74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258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2,798,3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502％；反对1,039,329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283％；弃权779,74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215％。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5．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01,485,1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73％；反对71,1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6％；弃权57,57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19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4,488,7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79％；反对71,1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41％；弃权57,57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80％。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6．关于预计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的议案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议案，关联股东华润东阿阿胶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151,351,731股，关联股东华润医药投资有限公

司持有本公司65,644,606股，合计216,996,337股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84,408,1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526％；反对174,2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60％；弃权35,07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41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4,408,1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526％；反对174,28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60％；弃权35,07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5％。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7．关于投资金融理财产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81,432,6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3089％；反对20,141,9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781％；弃权39,19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13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4,436,3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1501％；反对20,141,978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8036％；弃权39,19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63％。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8．关于2025年度工资总额预算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00,674,8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887％；反对123,5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0％；弃权815,34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270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3,678,5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904％；反对123,58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60％；弃权815,34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636％。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9．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98,497,0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666％；反对1,046,8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71％；弃权2,069,92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686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1,500,7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3167％；反对1,046,828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371％；弃权2,069,92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462％。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10．关于2025年中期分红安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01,495,9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09％；反对97,7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4％；弃权20,07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6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4,499,6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07％；反对97,7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56％；弃权20,07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7％。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11．关于补选于晓辉女士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99,468,9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889％；反对2,070,2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864％；弃权74,57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24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2,472,6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4652％；反对2,070,292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466％；弃权74,57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81％。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12．关于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二次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94,785,7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7362％；反对6,759,6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412％；弃权68,37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22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7,789,4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9307％；反对6,759,654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885％；弃权68,37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08％。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特别决议提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13．关于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二次修订稿）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94,783,2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7353％；反对6,762,1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420％；弃权68,37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22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7,786,9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9278％；反对6,762,154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914％；弃权68,37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08％。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特别决议提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14．关于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管理办法（修订稿）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94,784,2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7357％；反对6,762,1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420％；弃权67,37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22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7,787,9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9289％；反对6,762,154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914％；弃权67,37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96％。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特别决议提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15．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94,782,8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7352％；反对6,769,3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444％；弃权61,57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20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7,786,5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9273％；反对6,769,354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999％；弃权61,57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28％。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特别决议提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项颂雨、侯玉振

（三）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的要求，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

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四、备查文件

1．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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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安路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

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05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中科路1867号C座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7

普通股股东人数 7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270,417,872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270,417,87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7.4612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7.461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会议由董事长谢文录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

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部分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70,317,279 99.9628 95,593 0.0353 5,000 0.0019

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70,308,279 99.9594 104,593 0.0386 5,000 0.0020

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70,308,279 99.9594 95,593 0.0353 14,000 0.0053

4、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70,287,279 99.9517 125,793 0.0465 4,800 0.0018

5、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70,295,279 99.9546 108,793 0.0402 13,800 0.0052

6、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70,264,182 99.9431 148,890 0.0550 4,800 0.0019

7、议案名称：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70,317,479 99.9628 95,593 0.0353 4,800 0.0019

8、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部分超额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70,317,279 99.9628 95,793 0.0354 4,800 0.0018

9、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70,317,279 99.9628 95,593 0.0353 5,000 0.0019

10、议案名称：关于提名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70,304,279 99.9579 104,793 0.0387 8,800 0.0034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6

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的议案

18,267,736 99.1656 148,890 0.8082 4,800 0.0262

7

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

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18,321,033 99.4550 95,593 0.5189 4,800 0.0261

8

关于使用部分超额募集资金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18,320,833 99.4539 95,793 0.5200 4,800 0.0261

9

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审计

机构的议案

18,320,833 99.4539 95,593 0.5189 5,000 0.0272

10

关于提名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18,307,833 99.3833 104,793 0.5688 8,800 0.0479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审议的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审议通过；

2、本次审议的议案6、7、8、9、10，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律师：刘东亚、高鹏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安路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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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05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徐汇区田州路99号13号楼11楼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5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11,187,60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0.157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嵇敏先生因工作原因无法主持本次会议，为保证股东大会

顺利举行，根据《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的有关规定，提前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董事嵇霖先生主持，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以及表决方式符

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6人，其中独立董事萧耀熙先生现场出席会议；董事嵇霖先生、张建云女

士、杜刚先生，独立董事李家儒先生、陆坚先生以视频方式出席。 董事长嵇敏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会

议。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其中监事长夏玲燕女士现场出席会议；监事李一贺先生、张顺先生、

张丽丽女士、职工监事焦长霞女士以视频方式出席。

3、董事会秘书葛欣颖女士出席会议。 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1,065,970 99.9609 92,435 0.0297 29,200 0.0094

2、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1,065,970 99.9609 92,435 0.0297 29,200 0.0094

3、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1,062,970 99.9599 93,435 0.0300 31,200 0.0101

4、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1,065,970 99.9609 92,435 0.0297 29,200 0.0094

5、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1,069,270 99.9619 93,435 0.0300 24,900 0.0081

6、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确认及2025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3,022,743 84.5222 96,935 0.0311 48,067,927 15.4467

7、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与2025年度财务预算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1,019,970 99.9461 93,435 0.0300 74,200 0.0239

8、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计提和冲回信用减值及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1,016,470 99.9450 93,435 0.0300 77,700 0.0250

9、议案名称：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3,018,643 84.5209 48,090,262 15.4537 78,700 0.0254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

的预案

30,119,240 99.6087 93,435 0.3090 24,900 0.0823

6

关于2024年度日常性关

联交易确认及2025年度

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的

议案

30,066,440 99.4340 96,935 0.3206 74,200 0.2454

9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

的议案

30,062,340 99.4205 96,535 0.3192 78,700 0.2603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共审议9项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

决权的1/2以上通过。

2、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5、议案6、议案9已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3、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均为非累积投票方式。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观韬中茂（上海）律师事务所

律师：丁含春、季方苏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以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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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力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甲92号世茂大厦B座12层-视频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1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07,624,50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0.089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公司董事会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采取现场加网络投票的表决方式召开，会议由董事长罗衍记先生主持，公司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穆雅斌女士出席了会议；总裁潘欣欣、副总裁顾彬先生、副总裁贾延广先生、财务总监王晓颖女士

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7,489,302 99.8744 72,700 0.0675 62,500 0.0581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7,490,802 99.8757 74,100 0.0689 59,600 0.0554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7,490,902 99.8758 74,000 0.0688 59,600 0.0554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7,491,302 99.8762 72,200 0.0671 61,000 0.0567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7,489,802 99.8748 74,100 0.0689 60,600 0.0563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7,476,002 99.8620 90,100 0.0837 58,400 0.0543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7,483,602 99.8691 78,400 0.0728 62,500 0.0581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2024年度薪酬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65,202 88.1259 97,100 7.3438 59,900 4.5303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2024年度薪酬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7,464,402 99.8512 98,200 0.0912 61,900 0.0576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6

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的议案

783,902 84.0734 90,100 9.6632 58,400 6.2634

7

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事

务所的议案

791,502 84.8885 78,400 8.4084 62,500 6.7031

8

关于公司董事2024年度

薪酬及2025年度薪酬方

案的议案

775,402 83.1618 97,100 10.4139 59,900 6.4243

9

关于公司监事2024年度

薪酬及2025年度薪酬方

案的议案

772,302 82.8293 98,200 10.5319 61,900 6.6388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不适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雷娜、李思宇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引力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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